
海 南 师 范 大 学 研 究 生 学 院

海师研函〔2021〕63 号

关于印发《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档案管理暂行

规定 》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经学院研究同意，现将《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档案管理暂行

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研究生学院

2021 年 12 月 7 日



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档案管理暂行规定
（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现我校研究生档案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

确保研究生档案的安全及管理的严肃性、连续性和完整性，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教育部《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

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研究生教育发展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档案是指研究生在录取、培养、毕业、学位

授予等活动过程中形成的，记载个人学习情况、政治思想品德、

科研能力、奖惩情况的具有重要保存价值的文字材料以及录取前

原人事档案的总和，是相关部门全面考察、了解和选拔人才的重

要依据。研究生档案包括学籍学位档案和人事档案。

第三条 研究生学院（研究生工作部）是学校研究生档案工

作的责任单位，负责组织实施全校研究生档案工作。各学院分党

委、党总支负责人为本学院研究生档案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第四条 各培养单位须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研究生学籍学

位档案和人事档案的收集、整理立卷和移交工作。

第二章 档案的立卷整理

第五条 学籍学位档案的立卷整理

一、学籍学位档案立卷整理的材料包括：入学登记表、学籍

表、成绩单、毕业研究生登记表、学位申请书、论文答辩决议和

授予学位审批表、学位论文评审意见书、授予学位人员登记表、



学位论文印刷版等（详见附件 1）。

二、学籍档案的立卷整理要求

（一）研究生培养单位将《研究生学籍学位档案卷内目录》

一对一放入盒内，并按照《研究生学籍学位档案卷内目录》，检

查每位学生的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要求，并依目录顺序排列，

编著文件编号(用水性笔或钢笔标注在文件右上角)。若有异常，

在卷内目录备注栏中注明具体情况。

（二）研究生培养单位需认真检查《毕业研究生登记表》与

《学位申请表》是否按要求盖章；《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是否

填写完整，特别是姓名务必准确填写(铅笔填写无效)；导师评语

和签名是否规范。

（三）卷中材料的装订，要求用不锈钢钉；材料不能使用传

真件。

（四）研究生档案装盒基本要求：

1.正稿背脊与盒子背脊方向一致，在档案盒背脊上注明届别

(即毕业年份)、所属学院、姓名(单名的名字中间应空 2 格)；

2.学生档案材料按学号从小到大的顺序排放，同一个学院同

一个专业的装在一盒，不同专业不混装一盒。

3.不同学位类型的学籍学位档案不能混装一盒。

4.研究生培养单位在粘贴背脊名单时，务必与盒内学位论文

上的名字进行核对，若出现错字，将有错名字修正(用涂改液)，

并将有关情况记录下来，在所著录的数据表格中进行修改。

第六条 人事档案的立卷整理

一、人事档案立卷整理的材料包括：入学前的原始档案、报



到证、录取登记表、入学登记表、学籍表、成绩单、学位申请、

答辩申请书、论文评阅书、答辩情况表、学位审批表、毕业资格

审查表（附结项审批表）、体检表、毕业研究生登记表、党团关

系、奖惩材料、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复印件、教师资格认定表、

更改姓名材料等（详见附件 2）。

二、人事档案的立卷整理要求

（一）研究生培养单位要按照《研究生人事档案卷内目录》，

检查每位学生的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要求，并依目录顺序排

列，编著文件编号(用水性笔或钢笔标注在文件右上角)。若有异

常，在材料目录备注栏中注明具体情况。

（二）研究生培养单位需认真检查《毕业研究生登记表》与

《学位申请书》是否按要求盖章。

（三）档案中的材料装订，一律用不锈钢钉。

（四）研究生人事档案一人一个档案袋，档案装袋时，将整

理好的档案材料和《研究生人事档案卷内目录》一起放入档案袋

内。在档案袋封面上用铅笔写明学生姓名。

（五）研究生人事档案按学号从小到大的顺序排放。

第七条 读研期间形成的党团材料由培养单位的党团组织

负责整理，其他材料由培养单位研究生行政管理人员负责。

第三章 档案移交

第八条 培养单位毕业研究生的学籍学位档案与人事档案

须同时移交到研究生学院（研究生工作部）。

第九条 学籍学位档案和人事档案移交要求

（一）学籍学位档案的移交要求



1.培养单位在档案移交前，要填写《毕业研究生学籍学位档

案移交清单》，并按照移交清单顺序排序号好。在档案移交时，

交接双方均要在《毕业研究生学籍学位档案移交清单》上签字，

写明移交时间，一式两份，各持一份备查。

2.研究生学院（研究生工作部）对各培养单位的毕业研究生

学籍学位档案按学校档案馆要求进行汇总，汇总后移交学校档案

馆。

（二）人事档案的移交要求

1.培养单位在档案移交前，要填写《毕业研究生人事档案移

交清单》，并按照移交清单顺序排序号好。在档案移交时，交接

双方均要在《毕业研究生人事档案移交清单》上签字，写明移交

时间，一式两份，各持一份备查。

2.研究生学院（研究生工作部）档案管理人员对各培养单位

报送毕业研究生人事档案进行整理，并将其与学生入校前的人事

档案合并在一个档案袋中。

第十条 研究生毕业派遣后，研究生学院（研究生工作部）

应在 20 天内通过机要方式将研究生人事档案发往其就业单位或

档案接受单位，如暂时不需要移交人事档案的，学校可以暂时代

管，时间不得超过 2 年，2 年后学校将其人事档案退回生源地。

在 3 个月内将毕业研究生学籍学位材料分类归档，移交学校档案

馆保存。

第十一条 其它情况的档案转递：因转学的研究生的档案寄

往转入院校；因退学、开除学籍、出国或死亡的学生档案寄往其

生源所在地；未按规定的时间报到入学或经审查不符合录取条件



被取消入学资格的新生，其档案退回生源地。

第四章 使用与管理

第十二条 查阅、摘录、复制研究生档案，须填写申请表，

并按审批流程进行审批。

（一）凡须查阅或复印研究生档案的人员，必须提供相关证

件和证明；

（二）复印研究生档案的人员，不得对档案内容进行涂改、

增减和传播，更不得遗失，否则由此引起的后果将由当事人负全

部责任；

（三）查阅或复印研究生档案的人员，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

归还，在借出和归还时必须严格按照要求进行详细登记。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日制研究生档案管理，非全

日制研究生的档案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学院（研究生工作部）和学校档

案馆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档

案管理实施办法》（海师办〔2011〕94 号）同时废止。

附件：1.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学位档案卷内目录

2.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人事档案卷内目录



附件 1：

海南师范大学
研究生学籍学位档案卷内目录

培养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姓名：____________

学位授予时间：____年____月

学生类型：____________

序号 文件材料标题 数量 备注

1 入学登记表

2 学籍表（含成绩单）

3 毕业研究生登记表

4 博/硕士学位申请书(原件）

5 论文答辩决议和授予学位审批表

6 博/硕士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

7 授予博/硕士学位人员登记表

8 硕士学位论文印刷版、博士学位论文印刷版



附件 2：

海南师范大学
研究生人事档案卷内目录

培养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姓名：____________

学位授予时间：____年____月

学生类型：____________

序号 文件材料标题 数量 备注

1 报到证

2 入学前原始档案

3 录取登记表

4 入学登记表

5 博士招生专家推荐书

6 学籍表（含成绩单）

7 毕业研究生登记表

8 博/硕学位申请书

9 论文答辩决议和授予学位审批表

10 博/硕学位论文答辩记录

11 博/硕研究生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复印件）

12 党团关系材料

13 奖惩材料

14 教师资格认定表、更改姓名等材料

15 档案转寄单




